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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消〔2024〕43号

江门市消防救援支队 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江门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关于推行公众

聚集场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和开业前
消防安全检查并联办理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消防救援大队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政务服务和数

据管理局：

为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聚焦加快打造湾区一流营商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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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，降低企业投资风险，切实提升消防审批服务事项办理效能和

群众满意度，经研究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

理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共同推行公众聚集场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

（含消防验收备案）和开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并联办理，请抓好贯

彻落实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重要论述和重要

指示批示精神，聚焦加快打造湾区一流营商环境，降低企业投资

风险，打造便捷高效的审批服务模式，按照“一次告知、实现统

一受理、并联审批、实时流转、限时办结”一窗通办的模式，将

公众聚集场所建设工程消防验收（含消防验收备案）和开业前消

防安全检查并联办理，实现“一份办事指南，两张申请表单，一

次现场查验，完成多项审批”的运作模式，实现场所消防审批“仅

需跑一次”。

二、办理范围

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<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

管理暂行规定>的决定》（住建部令第 58 号）中需申请消防设计

审查验收的特殊建设工程和其他建设工程，属于公众聚集场所且

达到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条件的。

三、办理程序

（一）业务受理。各级行政服务中心设置联合受理窗口合署

办公并联受理业务。按照“一窗受理、一次办好”的政务服务模

式，整合行政资源，鼓励将申请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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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安全检查行政许可业务纳入各级行政服务中心工建综窗统

一受理。确有困难的，应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

安全检查行政许可业务受理窗口与行政服务中心工建综窗物理

合署办公，共同受理。

（二）现场查验。对于符合并联办理的项目住建部门、消防

部门提前介入，共同按照约定的时间到场开展现场评定（检查），

现场评定（检查）中，对消防验收和开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共同涉

及的检查事项，由住建部门、消防部门按照各自的评定细则、检

查规则和现场抽样查看、测量、设施及系统功能测试相关要求，

共同开展现场评定（检查），共同确定消防技术查验结果；对消

防验收和开业前消防安全检查互不涉及的项目，由住建部门、消

防部门分别开展评定（检查），填写各自现场评定检查记录。

（三）业务审批和送达。住建部门、消防部门商定现场评定

（检查）情况和存在的问题，按照各自内设审批程序，分别出具

许可意见书，统一由受理的联合窗口出件送达申请人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提供就近受理服务。对于符合并联办理条件的项目，

建设单位按项目所在地就近到属地行政服务中心申报。住建部门

和消防部门通过内部措施进行申报资料审核、受理凭证送达，减

少群众跑腿次数。

（二）提供邮寄送达服务。对于符合并联办理条件的项目，

住建部门和消防部门行政审批结果提供邮寄送达服务。建设单位

选择邮寄送达方式的，要准确、完整填写收件人或委托收件人姓



— 4 —

名、地址、电话等邮寄信息；各级行政服务中心联合受理窗口核

对收件人或委托收件人信息无误后，将邮寄信息推送至邮政 EMS

窗口，邮政 EMS 窗口负责邮寄送达。

（三）提供优先办理服务。对于符合并联办理条件的项目，

住建部门和消防部门要优先办理，住建部门与消防部门组成联合

验收组，原则上 3 个工作日内到现场查验，限时办结。

（四）提供帮办服务。根据申请人需要，消防部门与住建部

门安排专人进行“一对一”全过程帮办，提供业务咨询、技术指

导、政策解读、文书送达等服务，提高办事效率。

（五）建立沟通协作机制。各级住建、消防部门建立建设工

程并联办理项目工作协调会议制度，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联席

会议，必要时随时召开。市、县两级住建、消防部门相关科（股）

建立并联办理项目工作沟通群，及时共享申报、审批信息，沟通

业务办理情况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。

（六）建立消防技术裁定机制。市住建、消防部门联合组建

建设工程消防技术综合裁定组，必要时可邀请消防技术专家参

加，建立消防疑难问题技术裁定机制。综合裁定组主要针对各县

市区在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消防疑难问题、技术争议问题进行

集体讨论，做出技术裁定，畅通消防设计申辩渠道，推动技术意

见公平公正公开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工作落实。各相关单位要认真按照本文件要求落

实并联办理有关工作，进一步细化工作推进路径与举措，加强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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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调度，积极稳妥推进实施。要按照“全市一盘棋”的要求，于

2024 年 9 月 1 日前完成并联办理的准备工作，2024 年 9 月 1 日

起开始实施。

（二）加强上下联动。市、县两级住房、消防、政数部门要

加强上下联动，强化工作沟通，建立联合会商、信息共享、问题

反馈等工作机制。定期召开工作会议，研究解决对策措施，及时

总结工作实施过程中的做法和经验，适时做出优化调整，确保并

联办理工作落地见效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相关单位要抓好政策宣贯解读和各

项措施落地，通过官网、公众号、新媒介等多渠道进行宣传报道；

各级行政服务中心要同步做好宣传引导，在行政服务大厅显眼地

方公示并联办理范围、程序及相关便民措施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

围。各级联合受理窗口要主动做好政策咨询和技术指导服务工

作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为企业、群众查询和掌握政策创造便利。

江门市消防救援支队 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江门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

2024 年 8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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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江门市消防救援支队 2024 年 8 月 20 日印发

承办单位：防火监督科 经办人：卢思施 电话：159075099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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